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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安政字〔2021〕5 号 

雄县、容城、安新县人民政府，新区有关部门，雄安集团： 

现将《河北雄安新区关于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 

2021 年 2 月 1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河北雄安新区关于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，大力引进培育

创新主体，促进企业创新发展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支撑雄安新

区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措施。 

第二条 本措施适用于符合《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》产业发

展重点方向，在新区辖区范围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并开展实际经

营活动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企业和三县本地企业（以下简称新

区企业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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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针对新区企业定期征集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服务，组

织行业专家结合新区智能城市建设研究开发应用场景，鼓励支持

新区企业开展应用示范，对于购买上述示范应用产品、技术、服

务的新区企业，根据实际合同额给予不超过 20%的补贴，最高不

超过 200 万元。 

第四条 对于新区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和服务，

经新区认定后，直接纳入新区创新产品和服务推荐名单。 

第五条 鼓励新区企事业单位及创新机构主导参与标准制定、

修订。参与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制定的，按项目分别

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、50 万元、30 万元的资助；参与国际标准、

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修订的，按项目分别给予不超过 40 万元、

20 万元、10 万元的资助。 

第六条 支持新区企业开展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设备的推广和

使用，对通过省级以上认定的项目，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一次

性奖励；对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或河北省补贴的项目，按照实际

投保年度保费的 15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第七条 新区企业成功申报国家级重大研发项目或省级以上创

新平台（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、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、省级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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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中心、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省级工程

研究中心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、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）的，

新区及相关企事业单位按照实际获得专项经费 1:1 配套资金支持。 

第八条 对初次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一次性给予 30 万

元补助；对重新认定通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一次性给予 10 万

元补助。 

第九条 围绕新基建、智能城市建设及高端产业发展等领域，

设立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奖励专项，支持新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，

对项目单位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的研发补贴。 

第十条 鼓励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建设发展，对认

定（备案）为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的，一次

性给予 50 万元奖励；按照孵化器毕业企业数量，每毕业一家给予

10 万元奖励。对未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经认

定为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第二年，各项运营条件满足《河北雄

安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管理办法》认定标准及承诺条件的，

可享受一次性 50 万元补助；按照孵化器毕业企业数量，每毕业一

家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722


